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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校园贷， 大家并不陌生。 近日， 媒体调查发现校园贷死灰复燃， 换个 “马甲” 继续套路学生。 此前曾被取缔的

闪银、 拍拍贷、 及贷等借贷平台， 还在进行着交易。 而平台明确规定的 “不满 22 周岁禁止借贷”， 也形同虚设。 为什么

校园贷会死灰复燃？ 陷入不良校园贷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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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马甲”套路学生 校园贷又来了

湖北汉江师范学院的辅导员毛晶玥曾

“卧底” 半年多， 了解不良校园贷中的

“坑”。 毛晶玥总结， 不良校园贷给学生最

大压力的环节是催收。

收集了不少资料后， 毛晶玥总结出了

这些贷款平台催收的“套路”。 与学生认

知里简单的“分期后再还多一点钱” 相对

应的实际情况是， 不良校园贷不仅会惊人

地利滚利， 后续催收的骚扰还会“没完没

了”。 她说， 很多平台都有自己的催收法

则。 一般的催收会在网络上联系本地催收

团队， 以“爆通讯录” 的形式电信轰炸，

不仅给学生本人发短信， 还会给他的老

师、 同学和家人打电话。 严重的时候， 他

们还会伪造律师函、 群发骚扰短信， 很多

骚扰短信的内容都不堪入目。

毛晶玥认为，校园贷的猖獗就在于，他

们对学生说可以无抵押无担保，但实际上，

“父母是最好的抵押，学校是最大的担保。”

让她痛心的是， 不少学生最后还成了不良

校园贷的下线。毛晶玥介绍，一个校园贷平

台从上往下分为省区经理、市区经理、校园

代理和学生代理几个层级， 很多平台还掌

握很多其他平台的借贷方式，让学生“拆东

墙补西墙”再赚取介绍费。这些平台对校园

的全面渗透，甚至雇用学生做代理，一些平

台还在一直鼓动消费。

对不良校园贷的接触越多， 毛晶玥越

觉得， 给学生普及的抓手应该在“讲清楚

危害”。 她举例， 比如学生接到暴力催收

的电话后大都很恐惧， 有些甚至躲在宿舍

里不敢出门。 开始， 为了不让家长和学校

知道， 他们自己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严重的还会自残甚至自杀。

而家长在获知借贷消息后， 也常常会

陷入两难境地。 不少家庭为了孩子能早日

“脱离苦海”， 选择了尽全力帮忙还款， 但

这又让催收公司看到了“可钻的空子”，

再借机多做纠缠以得到更大的利润； 而还

款后， 这些学生的借款单据在网络上也并

没被撤销。 另一些无力偿还的家庭， 因为

信息泄露， 不仅学生受到威胁， 家长也会

成为催收的中心， 受到来自平台的第二轮

暴力骚扰。

毛晶玥也慢慢摸索出了一套帮助已借

贷学生的方法：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偿还，

面对催收也要抓住规律和平台“扯皮”。

毛晶玥总结， 实际上， 一旦接触不良

校园贷， 学生往往要和对方拉扯最少半

年； 学生的借贷行为也具有一定的隐蔽

性， 前期怕学校知道， 他们要经过一段时

间的“拆东墙补西墙”， 经常是问题已经

酝酿到更大的阶段才会想要站出来解决；

如果家庭的亲子关系存在问题， 学生与家

长沟通不畅， 经济来源也不够稳定， 还容

易再次掉入借贷的陷阱。

作为辅导员， 毛晶玥认为首先要从心

理上支持学生， 让学生明白自己不是孤立

地面对问题； 其次是帮助学生家长， 提供

一定经验和法律上的建议； 最后， 从学校

层面保证学生的安全， 密切关注他们的状

态， 当暴力催收者上门时， 和学校的其他

相关部门一起抵制。

要从根源上杜绝校园贷， 学生自己第

一要学会的就是理智消费， 加强防范意

识， 了解基础金融知识的教育， 提高风险

控制意识， 不让校园贷有机可乘。 如果遇

到问题， 第一时间向家人、 学校说明情

况， 并及时报警。 （综合整理自新华社、

每日经济新闻、 新京报、 中国青年报等）

“父母是最好的抵押”？

校园贷卷土重来？

据 《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调查发现， 闪银、

拍拍贷、 及贷等平台在国家取缔校园贷之后，

仍悄悄从事该业务。 在记者测试的平台中， 仍

从事校园贷的占比超过 42%。 其中， 闪银平台

向学生发放高利贷年化利率高达 199.38%， 该

平台还“发明” 了变种砍头息， 借 1000 元， 实

际只得 790元。

闪银： 变相收取砍头息 年化利率高
达 199.38%

测试学生小明借款 1000 元， 分三期还款，

第一期需要还款 379.65 元， 第二期需要还款

340.02 元， 第三期也是 340.02 元， 总计需要还

款 1059.69 元， 看起来利息并不高。 但是除掉

210 元砍头息后， 实际仅获得现金 790 元。 以

IRR 公式计算可知， 小明实际上在闪银的借款

利率为年化 199.38%。

闪银称， 自 2019年 4月开始， 闪银即对旗

下产品服务做出具体规定： 禁止未满 22 周岁用

户通过闪银平台完成借贷。 既然已经禁止， 为

何测试学生还能成功借款？ 闪银不能给出合理

的解释。

拍拍贷： 提示学生不能借钱， 但仍成
功下款

据测试学生小强反馈， 其在拍拍贷获得了

13000 元的授信额度， 他提现了 1000 元。 虽然

拍拍贷会特意提醒“不为在校学生提供借款服

务”， 但事实上， 身为学生的小强， 从该平台获

得了贷款。

借款合同显示， 小强的贷款分 12 期偿还，

每期为一个月， 每月需要偿还 88.38 元 （包含

利息， 借款利率为年利率 11%）。 同时， 据合同

显示， 小强还需要给拍拍贷支付 6.66 元 / 每月

的列表手续费， 12 期总计 79.92 元； 以及每月

支付 10.17 元的风险保障费， 12 期总计 122.04

元。 加上这两笔费用， 实际上小强每月需要还

105.21元。

以 IRR公式计算可知， 小强实际上在拍拍

贷借款利率为年化 45.39%， 高于 24%的法定利

率。

及贷： 年利率高达 71.56%， 还搭售保
险

测试学生小王原申请的借款是 1000 元， 但

借款后发现变成了 1093 元， 需要多还 93 元本

金， 多出的 93 元为投保易安保险的意外险产

品。

借款人到底是如何被投保了保险？ 这个投

保过程显得极为隐蔽， 全程并未给出明确的投

保提示。 借款人在借款的时候， 需要将页面最

下方的“借款人保障计划” 点开， 才能取消投

保。 但这个借款人保障计划也并未直接显示是

购买保险产品， 一般人很难发现， 所以就稀里

糊涂地被搭售了保险。

小王实际获得的贷款为 1000 元， 分 6 期偿

还 ， 每期需还款 203.13 元 ， 总计要还款

1218.78 元。 调用 IRR 公式计算， 年化利率竟

高达 71.56%， 这显然高出了法定利率。

51 人品： 学生获授信未能下款 查询
拒贷原因要收费

据测试学生小张同学反馈， 其在 51 人品

APP获得 6000元授信额度。 但是小张在提交贷

款申请之后， 审核未通过。 而在拒贷通知下方，

有个 1 分钟查询拒贷原因的入口， 进入显示需

要支付一笔费用才可以查询拒贷原因。

51 人品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预授信额度并

不等同于实际借款额度， 实际借款额度将根据

平台的风控体系对用户的审核评估而定； 51 人

品风控审核拒绝在校学生群体， 由此平台会拒

绝其借款申请。

51 人品 2019 年 8 月 5 日页面显示： 已累

计交易 775.9亿元。

校园贷为何屡禁不止？

针对校园贷乱象， 相关部门一直在加大整

治打击力度。 2016 年 5 月， 教育部与原银监会

联合发布 《关于加强校园不良网络借贷风险防

范和教育引导工作的通知》， 还侧重在“校园不

良网络借贷” 上， 明确要求各高校建立校园不

良网络借贷日常监测机制和实时预警机制。 原

银监会明确提出“停、 移、 整、 教、 引” 五字

方针， 整改校园贷问题。

2017 年 4 月， 原银监会发布 《关于银行业

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 要求重点做好校园

网贷的清理整顿工作：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

不得将不具备还款能力的借款人纳入营销范围，

禁止向未满 18 岁的在校大学生提供网贷服务，

不得进行虚假欺诈宣传和销售， 不得通过各种

方式变相发放高利贷。

同年 5 月， 教育部会同原银监会、 人社部

共同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贷规范管理工

作的通知》， 在鼓励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为大

学生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 要求一律暂停网贷

机构 （不仅是之前文件针对的网络借贷信息中

介机构， 即 P2P 网贷） 开展在校大学生网贷业

务。 同时， 未经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批准设立

的机构不得进入校园为大学生提供信贷服务。 9

月， 教育部也举行新闻发布会， 明确“取缔校

园贷款业务， 任何网络贷款机构都不允许向在

校大学生发放贷款。”

2017 年 12 月， 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

P2P 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

发的 《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 业务的通知》

（141 号文）， 则堵住了部分平台以“助贷” 名

义绕开原有监管规定从事校园贷的行为。 141

号文一方面再次明确 P2P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

构、 网络小额贷款公司不得发放校园贷， 同时

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开展贷

款业务的， 不得将授信审查、 风险控制等核心

业务外包。 “助贷” 业务应当回归本源， 银行

业金融机构不得接受无担保资质的第三方机构

提供增信服务以及兜底承诺等变相增信服务，

应要求并保证第三方合作机构不得向借款人收

取息费。

然而， 随着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 校园贷

也改头换面， 披着“马甲” 继续危害校园。

校园贷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 甚至出现

“以贷养贷” 的新变种， 据相关媒体分析， 主要

源于三方面因素。 一方面， 针对花样翻新的校

园贷， 监管部门难以进行及时的前瞻性监管，

导致一些貌似合规的产品大行其道， 令涉世不

深的学生深受其害。 另一方面， 学生的消费需

求与合规的资金供给之间存在较大的不平衡，

导致供给不足。 尤其是正规的金融机构， 出于

风险大、 成本高等因素的考虑， 给学生发放贷

款的积极性不高， 导致学生的贷款需求得不到

及时满足， 为违规校园贷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此外， 部分学生涉世不深， 风险意识不强， 对

校园贷的危害认识不足， 容易被骗， 误入歧途。

治理花样翻新的校园贷乱象， 一方面需要

监管部门按照“堵偏门、 开正门” 的监管思路，

相机而行， 多措并举， 综合施策。 另一方面，

也需要学生提高警惕和辨别能力， 避免身陷校

园贷陷阱。


